
交通部觀光署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勞務承攬案 

派駐勞工申訴及相關權益說明書 

114年 5月 8日第 1140300201號簽奉修訂 

本處應業務需要，依據「政府採購法」及「政府機關（構）運用勞務承攬參

考原則」辦理各項勞務承攬案，且為保障承攬廠商所派駐勞工之權益，特設立本

申訴管道，派駐勞工如遭受權益侵害或有相關權益問題，可循下列途徑向本處申

訴： 

一、派駐勞工基本權益： 

承攬廠商（指承接本處勞務承攬採購案之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及其

他得提供勞務之自然人、法人、機構或團體）僱用派駐勞工（指受承攬廠商

僱用，派駐於各機關工作場所，依承攬廠商指示完成勞務承攬契約所定工作

項目者），應依據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等相關法規，

保障派駐勞工之權益。並依契約及相關法規，支付派駐勞工薪資、投保勞工

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以及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二、身心障礙者派駐勞工權益： 

1.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40條第 1項：「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機（構）， 

對其所進用之身心障礙者，應本同工同酬之原則，不得為任何歧視待遇，其 

所核發之正常工作時間薪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第 2項：「庇護性就業 

之身心障礙者，得依其產能核薪；其薪資，由進用單位與庇護性就業者議定， 

並報直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關核備。」 

2.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42條第 1項：「身心障礙者於支持性就業、庇 

護性就業時，雇主應依法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社會 

保險，並依相關勞動法規確保其權益。」 

三、其他相關勞動法令： 

1.職業安全衛生法：安全衛生設施及安全衛生管理等事項。 

2.勞工保險條例：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保險費、投保薪資及保險給付等 

相關事項。 



3.勞動檢查法：勞動檢查機構、勞動檢查員、代行檢查機構與代行檢查員及 

檢查程序等相關事項。 

4.就業服務法：促進就業機會平等、禁止就業歧視等相關事項。 

5.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促進工作平等相關事項。 

四、派駐勞工申訴方式及流程： 

1.派駐勞工如遭受承攬廠商或本處所屬人員違反相關勞動法令及性別工作平 

等法之情事，損害派駐勞工權益，或有其他相關權益遭受損害須提出申訴時， 

派駐勞工得以口頭或書面方式向本處申訴窗口提出申訴。 

2.本處於接獲申訴後，將儘速派員訪查是否確實有上述之情形。如有違反相關 

法規將依契約規定處理，並要求承攬廠商改善；如情況未能改善者，將主動 

通知當地勞工主管機關或勞工保險局（有關勞工保險投保及勞工退休金提繳 

事項）依法查處。 

3.派駐勞工如遭受本處所屬人員性騷擾時，經調查屬實，本處將對所屬人員懲 

處，並將結果告知承攬廠商及當事人。 

五、申訴窗口： 

(1)本處管理科科員-高美麗；專線電話：06-9216521#236 

(2)本處管理科科長-王致堅；專線電話：06-9216521#230 

(3)郵寄地址：880026澎湖縣馬公市光華里 171號 

備註：以書面申訴時，請註明申訴人姓名及聯絡電話，若有相關具體事證亦請檢

附，俾利聯繫及回復處理情形。 


